国际红树林中心外事文创产品制作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项目名称
	国际红树林中心外事文创产品制作项目

	*采购人名称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采购方式
	直接确定供应商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部门预算

	*财政预算限额（元）
	192,000元
	
	

	项目背景
	2022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正式提出“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重要倡议。2023年9月6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深圳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湿地公约》第62次常委会审议通过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区域动议提案，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正式落户深圳。2024年11月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在深圳正式签署，首批18个创始成员国共同签署协定并为中心揭牌。截至目前，成员国已增至20个，中心正稳步发展成为推动红树林保护全球合作的重要枢纽平台。
当前，中心发展迎来重要机遇：2025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市规资海洋领域相关部署提出要谋划国际红树林中心APEC系列活动；同时，中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拟于2026年3月召开，此次会议对确立中心治理体系、启动全球合作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随着中心国际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为应对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需要，特别是面向成员国高层互访、国际会议与培训交流等重要场合，亟需一款能够承载中心核心理念、传播红树林生态保护价值、彰显中国特色与国际水准的外事文创产品。
本项目旨在为中心的对外交流打造一款高品质的“形象名片”，向国际社会生动传递红树林生态保护的全球价值与中国实践，既在国际交往中传递友好与合作心意，也助力提升中心的国际辨识度、美誉度与影响力，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合作凝聚更多共识与力量。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投标人资质要求
	注意：采购人根据项目所需提供明确、具体的资质要求，资质要求的内容必须与项目等级相匹配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设置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必须提交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文件，且不具备倾向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3）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6）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需求内容
	*1、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
（2）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192,000元，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供应商应先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2、付款方式
分二期付款。
第一期：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付合同首期款，供应商提交有效发票，采购方根据合同金额支付供应商合同总价款的70%。
第二期：供应商完成合同规定的各项工作内容，凭有效发票，采购方支付供应商实际总价款剩余的30%。
*3、履约保证金
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具体技术要求
	1.总体要求
本项目旨在制作一批高品质、具有国际水准的外事文创产品，用于国际红树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外宾接待、国际会议馈赠及重要外事交流活动。文创产品需严格遵循外事礼品相关法规与标准,充分体现中心的国际定位与红树林保护的全球价值。文创产品的整体需兼具文化传播性、实用价值与环保属性，成为中心对外形象展示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同时需确保产品制作的印刷精度、色彩还原度及整体工艺效果符合设计稿要求，达到外事文创产品的市场标准。
2.服务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
3.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后至2025年12月31日
4.人员安排要求	
项目组应具有丰富的文创或外事产品生产与管理工作经验，确保项目高质量开展。
5.内容要求
本项目工作内容涵盖产品打样、批量生产、周期把控、成品交付五个方面。
[bookmark: _GoBack]（1）产品打样。根据甲方认可的产品设计方案，制作产品包装和所有内容物的实物样品。从功能、外观、质量等方面对样品开展测试和评估，并进行调整和优化，形成可投入生产的量产方案。
（2）周期把控。为确保产品按时交付，需把控制作周期，严格执行生产计划，确保所有产品在既定工期内完成。
（3）批量生产。严格筛选和评估产品供应商，锁定资质合规、产能稳定的优质供应商。按照选定的工艺和流程，推进首批产品的批量生产。对生产全过程进行质量把控，确保产品符合设计标准及要求。
（4）成品交付。完成所有产品的最终质量检验，进行集中包装、清点入库，保障成品安全、准时交付。

	商务需求
	1.服务期限
[bookmark: _Hlk132040907]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完成本项目的最终全部工作内容。
2.进度安排
合同签订后，供应商应于一周内组织项目团队启动项目有关工作。
3.成果要求
按合同规定完成“国际红树林中心外事文创产品”的所有打样和制作工作。
4.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 
按采购方的设计需求及时间要求，完成相应工作成果并全部提交后，采购方将进行项目验收。验收方式为采购方验收通过。验收方式为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工作专班审批存档。
5.售后服务要求
项目售后服务期限自最终成果提交采购方之日起的6个月内，供应商须与采购方保持密切沟通，随时跟进项目后续的服务需求，提供相关技术支持，配合做好相关汇报工作。
6.其他要求
（1）供应商应确保文件中的人员信息及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有效。
（2）供应商必须保守国家机密，不得泄露采购方所提供的属国家秘密的信息和数据；未经采购方允许，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其他要求
	特定供应商的名称、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特定供应商
	单位名称：深圳市珍珍数码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李工

	
	
	联系电话：0755-25337636


注：1、带“*”号的为必填表内容，其他内容可根据项目作适当增减。
2.其他要求栏目仅适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项目，采购推荐供应商名单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报批，并将主管部门批复材料提交至采购中心。根据采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适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需要公示的，应同时向采购中心提交公示的证明材料。
3.采购单位以上填报的商务条款、技术条款若存在倾向性或不公正性条款，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将由采购单位自行承担。
